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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电直连政策创新：

重塑电力系统生态，赋能双碳目标攻坚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

知》文件（以下简称“文件”），以电力体制改革思维破解高比例新能源消纳难题，为加快构

建新型电力系统、加速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精准政策工具。

一、突破传统电网架构模式，构建源荷直连的电力新生态

从“网为枢纽”到“源荷协同”的范式转型。传统电力系统依赖“源-网-荷”三级架构，电站型电源

需经公共电网中转后供电用户，这是由传统电源技术模式所决定的，远离负荷中心的电源通

过升压接入电网、经电网传输后再降压供电是科学的。但这种模式在保障系统安全运行的同

时，也导致了电网投资的增加与调度压力的累积。随着新能源技术与智能电网技术的成熟，

新能源与负荷集群的空间耦合度显著提升，新能源直连也不再有技术障碍。文件明确允许新

能源直连用户，这一突破能防止因电网环节的容量限制对新能源发电和用户用电需求形成双

向制约，从而提升新能源的消纳率，也能通过直连缩短电力流路径，有效降低网损。

新型电力系统重塑结构的关键突破。文件打破“电站型电源必须并网”的传统思维束缚，建立

“绿色用能需求”和“技术经济性优先”的接入决策机制，允许符合要求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绿

电直连模式，推动电力系统从“刚性网络”向“柔性互联”进化。这与“双碳”目标下新能源占比

提升的需求高度契合，为进一步大规模发展和消纳新能源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填补绿色电力直接供应制度的政策空白

“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深化。文件是对2015年中发9号文确立的“管住中间、放开两

头”改革框架的深化落地。过去配电改革聚焦增量配电网、微电网等“网络型供电”，本次创新

提出“点对点直连”模式，专门解决单一高端制造用户、数据中心等大型市场主体的个性化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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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需求，并且对项目最高电压等级规定为220kV（330kV），进一步放宽了绿电直连项目适

用范围。文件填补了配电改革针对用户侧“最后一公里”的政策空白，未来配电改革将形成增

量配电网、智能微电网以及单一用户绿电直连的完整体系，形成以灵活配电体制消纳高比例

新能源的多元供电格局。

能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升级。绿电直连项目通过源荷物理直连，一方面减少电网线路传输、变

电站主变降压等中间环节的输变电损耗，另一方面配合电力现货市场制度下的余电交易机

制，用制度创新的方式实现绿电直连项目“物理直连消纳、市场交易消纳”双重效率提升。

三、响应绿色用能诉求，激发用户侧调节资源新价值

满足“绿电溯源”的市场需求。针对高端制造、跨国企业等各类用户对绿色电量清晰物理溯源

的刚性需求，文件提出构建“物理直连+数据溯源”机制，通过合理配置计量表计记录直供电

量，为用户提供可追溯的绿电消费凭证，助力企业满足ESG评级、碳足迹管理等绿电物理清

晰溯源的需求。

用户侧灵活性资源的深度激活。建立“以荷定源+双向互动”调节机制：一方面，根据直连用

户负荷大小确定合理的新能源建设规模，并通过用户生产计划和用电方式的调整参与直连新

能源的发电互动，如在新能源大发时段主动增加生产负荷提升新能源消纳；另一方面，现货

市场制度下的余电上网政策能有效激励用户合理配置储能、挖掘自身灵活性资源，主动做好

电量能量管理与优化，有效缓解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压力。

四、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激发新型主体市场活力

绿电直连模式的精准落地。破除绿电直连“发用电主体必须统一”的误区，允许绿电直连项目

电源侧与用户侧独立投资或合资投资等多种形式，避免对项目投资模式的过度制约，减少项

目的非技术性成本。创新提出当用户和电源不是同一主体时，通过签订多年期购电协议或合

同能源管理协议建立供售电业务连接，显著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特别规定新能源发电项目豁

免电力业务许可证，精简审批流程，这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要求高度契合，为绿电直连

项目扫除制度障碍。

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赋能。延续《国家能源局关于支持电力领域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的指

导意见》等文件精神，明确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允许以聚合形式整体

参与电力市场，通过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机制获取收益，形成“新能源就地消纳+市场

收益反哺”的良性循环，推动新型经营主体从“政策依赖”向“市场驱动”转型。

结语：构建“双碳”目标下的电力系统新生态

文件出台标志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在“框架构建”基础之上，又聚焦“精准突破”，通过新能源

“源荷直连”模式创新，既破解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的电网投资与新能源消纳压力难题，又



满足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用能需求，激活了新能源更大规模的发展潜力。这一政策创新不仅是

电力系统的一次结构性变革，更是“双碳”目标导向下能源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为新型电

力系统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市场与制度基础。（中国能源研究会配售电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

俊宏）


